2024年度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

资助奖励申报指南

一、申报原则 

　　1.自愿申报原则。 

　　2.按时申报原则。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申报材料的，视为放弃资助奖励申请。 

　　二、申报受理时间 
　　申请材料请于2025年3月20日起至2025年5月20日（法定工作日）期间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报方式 

　　1.自行打印相关申请表格，按照要求填写完整。 

　　2.单位按要求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个人按要求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需由申请人签署其姓名与日期。 

　　3.递交的材料为复印件的，递交材料时应同时提供原件，原件核对后退还。 

　　4.所有申报资料纸质一式三份，同时上报电子版（Word 版和盖章扫描件）至相应部门邮箱。 

　　四、申报要求 
　　1.申报高价值发明专利、新获得的国际注册商标、新注册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新获得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新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 认证体系的企业、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新认定为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或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新认定为自治区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或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新确定为国家或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的资助奖励资料报送至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报新获得国家或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新获得畜禽新品种（配套系）、新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奖励资料报送至巴彦淖尔市农牧局。 

　　2.申报主体须提供正确的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如提供账号有误导致资金无法到账的责任自负。 

　　五、申报地址和联系方式 

　　申报地址：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管局607室知识产权科办公室（临河区开源路9号市场监管大楼） 

　　巴彦淖尔市农牧局723室种业管理科办公室（新华西街农牧大楼）。 

　　  

　　联系人：市市场监管局 李岳澎 郝城樱   8213500 

　　         市农牧局      程士哲 于  洋    8527679 

　　邮  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ynezscqk@163.com 

　　       市农牧局                bszyk2019@126.com 

六、知识产权创造方面
（一）高价值明发明专利资助奖励

1.资助奖励条件

（1）申请人为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单位或者具有本市户籍或者居住证的自然人；

（2）授权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为巴彦淖尔市行政区域高价值发明专利；

（3）涉及多个专利权人，第一专利权人为本项资助的申请人，且第一专利申请人是本市的；

（4）已获得市级财政支持的专利，不予重复资助；

（5）失效的专利、存在权属纠纷的专利，不予资助奖励；

（6）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奖励；

（7）新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和新确定为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的授权公告日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和新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奖励的日期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单位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自然人申请的需提供身份证明或在本地区居住或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

（3）发明专利证书和2024年缴费凭证；

（4）最新法律状态佐证材料（法律状态查询：中国专利公布公告http://epub.cnipa.gov.cn/，输入专利号，下方勾选“发明授权”，点击搜索后在查出的专利信息下方点“事务数据”，截图需完整保留网页上方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及事务数据的全部内容）；
（5）授权公告说明书扉页；
（6）专利权人为多个时，第一专利权人为本项资助的申请人，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明纸质复印件；

（7）申请对新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资助的，其专利的主分类号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试行）》中提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应的国际专利分类；

（8）申请对象确定为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资助的，请提供国外授权专利证书及其中文翻译件、翻译机构营业执照，中文翻译件必须由翻译机构出具并加盖章；

（9）申请对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有效发明专利资助的，请提供银行贷款合同、质押合同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

（10）申请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或者中国外观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奖励的，请提供获批文件；
（11）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12）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二）新获得国际注册商标资助
1.资助条件

（1）申请人为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单位或者具有本市户籍或者居住证的自然人；

（2）通过马德里体系新取得商标注册证书或者在单一国家新取得国外商标注册证书的单位或个人；
（3）通过马德里体系新获得注册的商标，每个国家（地区）每件资助0.5万元，最多不超过5个国家（地区）；

（4）在单一国家新获得注册的商标每件资助0.5万元；

（5）涉及多个商标权利人时，共有商标代表人为申请人；
（6）已获得市级财政支持的商标，不予资助；

（7）失效的商标、存在权属纠纷的商标，不予资助；

（8）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

（9）注册日期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商标权人为多个时，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明纸质复印件；
（4）国际商标注册证明文书（其中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的应提供WIPO官方网站各指定国核准注册的证明文件）和中文翻译件；（参考样板见附件3-3）
（5）翻译机构的营业执照；

（6）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7）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以上所有中文翻译件必须由翻译机构出具并加盖章。
（三）新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奖励

1.奖励条件

（1）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2）涉及多个商标注册人的，申请人为地理标志第一申请人；

（3）已获得市级财政支持的商标，不予资助奖励；

（4）失效的商标、存在权属纠纷的商标，不予资助奖励；

（5）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奖励。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地理标志集体（证明）商标注册证书；

（4）商标权人为多个时，申请人为地理标志第一申请人，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

（5）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

（6）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四）新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奖励
1.奖励条件

（1）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获得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奖励。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政府授权的单位或部门主体资格证明；

（3）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批文件；

（4）政府授权文件；
（5）涉及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多个政府授权申请主体，奖励申请者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

（6）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

（7）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五）新获得国家或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奖励
1.资助奖励条件

（1）申请人为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单位或者具有本市户籍或者居住证的自然人；

（2）申请主体涉及多个申请者（单位）的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多个申请者（单位）共同为奖励申请主体；

（3）失效的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存在品种纠纷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不予资助奖励；

（4）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者（单位），不予资助奖励；

（5）新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公告日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单位申请需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自然人申请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和在本地区居住或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
（3）国家或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4）国家或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公告（截图需完整保留网页上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及事务数据的全部内容）；　

（5）品种权人为多个时，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明纸质复印件；

（6）如委托授权他人办理的，提供申请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明；

（7）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8）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六）新审定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奖励

1.资助奖励条件

（1）培育单位为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单位；

（2）申请主体涉及多个培育单位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多个培育单位共同为奖励申请主体；
（3）失效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存在品种纠纷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不予资助奖励；

（4）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培育单位，不予资助奖励；

（5）新审定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公告日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培育单位需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审定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

（4）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公告（截图需完整保留网页上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及事务数据的全部内容）；　
（5）培育单位（人）为多个时，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明纸质复印件；

（6）如委托授权他人办理的，提供申请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明；

（7）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8）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七）新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奖励

1.资助奖励条件

（1）申请人为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单位或者具有本市户籍或者居住证的自然人；

（2）申请主体涉及多个申请者（单位）的植物新品种权，以第一品种权人为奖励申请主体；

（3）失效的植物新品种权、存在权属纠纷的植物新品种权，不予资助奖励；

（4）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者（单位），不予资助奖励；

（5）新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公告日需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单位申请需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自然人申请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和在本地区居住或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
（3）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4）植物新品种权授予公告（截图需完整保留网页上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及事务数据的全部内容）；　

（5）品种权人为多个时，应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证明，共有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纸质复印件，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明纸质复印件；

（6）如委托授权他人办理的，提供申请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明；

（7）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8）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七、知识产权运用（转化）方面

（八）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

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需是注册或者登记地在本市的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如果所申报项目的核心专利涉及多个专利权人的，提供《专利转化知情同意书》。如果申报单位不是专利权人，应取得专利权人的独占或排他实施许可合同，并提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

（2）专利转化项目依托的核心专利是指专利权有效且没有专利纠纷的专利；

（3）申报单位具有开发、实施专利项目的基础和能力，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有专利转化的技术人员、设备、设施；

（4）已获得市级财政支持过的专利转化项目，不予重复资助；

（5）失效的专利、存在权属纠纷的专利，不予资助奖励；

（6）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奖励；

（7）专利转化项目需完成技术合同认定，未完成技术合同认定不予资助。
申报材料

（1）申报书；

（2）申请单位需提供事业法人登记证；

（3）专利证书和2024年度年费缴纳收据证明；

（4）最新法律状态佐证材料（法律状态查询：中国专利公布公告http://epub.cnipa.gov.cn/，输入专利号，下方勾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授权”，点击搜索后在查出的专利信息下方点“事务数据”，截图需完整保留网页上方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及事务数据的全部内容）；

（5）如果申报单位不是专利权人，应取得专利权人的独占或排他实施许可合同，并提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

（6）如果所申报项目的核心专利涉及多个专利权人的，提供《专利转化知情同意书》；

（7）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

（8）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八、知识产权管理方面

（九）新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认证体系的企业的资助

1.资助条件

（1）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认证体系的企业；

（2）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贯标认证证书；

（4）发证机构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的有效证书截图，可使用360浏览器通过工具栏点击“打开菜单”→“网页快照”→保存；

（5）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
（6）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十）对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或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的资助

1.资助条件

（1）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或者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
（2）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请人，不予资助。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或者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批准文件；

（4）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十一）对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或自治区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的资助

资助条件

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或者自治区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的。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单位申请的需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3）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批准文件；

（4）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
（十二）对新确定为国家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或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的资助

资助条件

    巴彦淖尔市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被认定为国家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或者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
2.申报材料

（1）申请表；

（2）单位申请的需提供事业法人登记证；

（3）国家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或者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批准文件；

（4）单位提供银行开户材料，个人提供银行储蓄卡账户信息。


